
贵州省教育厅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

知 

黔教基发〔2016〕56号 
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、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教育局： 

为提升我省家庭教育工作水平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

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，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

基一[2015]10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提高对家庭教育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

家庭教育事关孩子健康成长，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。十八大以来，习近

平总书记就家庭教育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指出“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

堂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”，充分指出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。各级教育

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组织广大师生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，领会精神实质，

提高对家庭教育的认识，以立德树人为宗旨，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全面贯彻落实《意见》。 

二、整合部门力量促进家庭教育工作开展 

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、幼儿园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主动联系妇联、关

工委、团委等部门，建立健全协调机制，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。结合实际制定

实施办法，强化对家庭教育工作指导，提供政策、经费等保障措施。利用学校少

年宫、青少年活动中心、社会实践基地等场所，依托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

位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。结合《贵州省留守儿童教育精准关爱计划

（2015-2020年）》亲情桥梁工程、自信自强工程和“四在学校·幸福校园”、

“三生四爱五心五好”等主题活动，重点关注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

家庭教育工作，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工作的合力。 

三、完善家校联动的衔接机制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将家庭教育纳入日常管理，确保家庭教育时间、教学计

划、师资、活动开展等落实到位。积极探索家庭教育有效途径，加强相关课题研

究和校本家庭教育教材开发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。引导和统筹家长委员会参与家

长学校建设，建好用好家长学校。利用家长学校平台，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和



实践活动，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，普及家教知识，更新家长观念，

密切家校联系，实现学生管理的无缝对接。 

四、营造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 

各地教育部门、学校、幼儿园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为家庭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

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。认真提炼推广好经验、做法，形成共抓共管、社会重视的

良好格局。适时启动家庭教育实验区和示范校创建活动，构筑以家庭为基础、以

社会为平台、以学校为龙头，有机结合的立体网络。 

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将《意见》落实情况报省教育厅基教处。 

 

贵州省教育厅 

2016年 3月 8日 

 


